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平人社办 〔2021〕 115号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印发 《全市人社领域涉企轻微违法行为

不予、从轻、减轻处罚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,机关各有关科室,

局属各单位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决

策部署,打 造优质的劳动力市场监管环境。根据国务院 《全面

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关于
“
合理行政

”
规定、《行政处罚法》

第 32条、第 33条、《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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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》关于
“
在行政执法机关中推行首

查先行整改制度,执法部门检查中首次发现企业 (包含个体工商

户)存在违法违规行为,情节轻微,首先对其进行批评教育,并

责令其限期整改,逾期不改的再依法予以处罚
”
的规定。市局对

可以实施首查先行整改、首违不罚的行政处罚项目、标准、依据

进行了清理,决定对以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

予处罚、从轻处罚、减轻处罚,免于处罚,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

和谐的外部环境。现将 《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

法行为不予、从轻、减轻处罚清单》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1.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

处罚清单

2.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从

轻处罚清单

3.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减

轻处罚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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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

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

一、用人单位发布虚假招聘广告、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

人员、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,

能及时改正的;

二、职业中介机构未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、监督电话

的,能及时改正的;

三、用人单位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,能

及时改正的;

四、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

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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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

轻微违法行为从轻处罚清单

一、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保登记,应缴登记在 2万元以下的,

并不改正的;

二、用人单位未经协商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8小 时不超过 9小

时的;

三、未经许可从事职业培训的,涉及学生 5人以上 10人 以

下的,或违法办学在 1个月之内的;

四、用人单位采取推诿、躲避等方式,不配合社保行政部门

对工伤事故进行调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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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

轻微违法行为减轻处罚清单

一、用人单位未按月将缴纳社保费清单告知职工本人 ,

涉及 10人 以上 20人以下的;

二、用人单位以民族、宗教等理由拒绝聘用或提高聘用

标准,或 以招聘牟取不正当利益涉及 5人以下或违法所得 2000

三、未经许可从事劳务派遣活动,违法收入 1万元以下

的;

四、用人单位发布虚假招聘广告,或招用无合法身份人

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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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5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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